门头沟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门头沟区区域内户外登山人员人身安全，提高公共救援资源利用效率，使登山遇险者及时获得有效救援，同时，对违法违规探险导致个人涉险占用公共救援和社会救援资源的行为加强教育训诫和警示处罚，减少和避免个人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引发的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道路运输条例》《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登山是指在门头沟区区域范围内山区(含临时限制或禁止进入区域)进行徒步、登山、攀岩、野营等活动。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三条 区文旅局负责监督等级旅游景区内活动，提醒公众注意旅行安全风险，指导面向公众开放的等级旅游景区做好区域界限标识、服务设施标识和游览导向标识设置工作，对具有危险性的区域和项目，应当设立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第四条 各属地政府负责指导督促辖区内非等级旅游景区、乡村民宿等做好山区道路、安全指示标识标记设置，发布登山风险提示信息，建立信息报告和应急救援制度等。

第五条 区体育局负责审批和管理经其批准举行的登山活动及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并依法落实监督管理的责任。

第六条 区消防救援局按职责承担被困人员救援工作，区公安分局、区应急局、各属地政府做好协助配合工作；相关旅游景区应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景区内被困人员营救工作。
第七条 区应急办负责应急协调联动，协调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对被困人员开展救援。区应急局负责制定户外涉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并实施统一指挥、多方联动、科学高效的应急救援管理体系。

第八条 区公安分局、区园林绿化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局、区卫生健康委、区气象局、区城指中心、百花山管理处等有关单位和相关属地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救援和追偿职责，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或及时向有关部门移交管辖范围内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负责救援和追偿工作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争议调解等法律服务。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等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各类媒体媒介开展宣传、引导工作。

第三章 涉险救援

第九条 户外登山活动组织者应当建立和完善相关自治自律制度，依法开展活动；鼓励组织者为参加活动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根据活动组织规模、地形、天气等实际情况做好应急预案，携带必需的生存装备及必要的应急物资。
第十条 登山者需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应急通信设备等，做好风险防范。一旦遭受突发状况时，组织者、参加者等参与人员应当积极开展自救，采取有效的救援和处置措施。需要外部救援的，可以拨打报警电话。

第十一条 区应急办接到区公安分局、区消防救援局等单位的协助救援请求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各相关单位、救援团体等营救力量实施联合救援。

第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建立和发展户外登山事故救援的志愿者组织，并积极参与户外登山事故救援的公共服务等活动。

第四章 责任承担

第十三条 被救援人员应在救援结束后，由区公安分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应急局等部门或属地政府组织开展的安全教育，内容包括:户外活动安全必备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遇险自救和互救技能等。

第十四条 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或社会资源救援的，相关部门可依法追偿因救援产生的劳务费、院前救治费、食宿交通费、意外保险费、装备使用费、耗材物资费、第三方救援力量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相关费用，并视情况要求被救援人员所在单位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

第十五条 鼓励被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等形式的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主动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的，可视情减免或免于追偿救援费用。

第十六条 对户外登山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

